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本

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对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

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

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出具

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22〕26 号）等规定和要求，经过对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认真的了解和核查，我们

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积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关于对外担保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

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①广东科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对象 广东科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审批担保额度 46,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 43,021.46 万元 

担保期限 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担保类型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是否有担保债务逾期 否 

②广东科信聚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对象 广东科信聚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审批担保额度 10,0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 6,800 万元 

担保期限 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类型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会议，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是否有担保债务逾期 否 

3、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

责任的情况。 

公司对外担保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并充分揭示和控制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 

二、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延长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

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有利于确保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顺利推进，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

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本次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有利于确保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事宜的顺利推进，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授权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授权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需要，旨在

确保本次发行成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超 陈曦 张正武 

2023 年 8 月 21 日 

 

 


